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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职场的小伙伴

可能已经进入了试用期

关于试用期时长、工资等等

其实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快来看看

这些知识点你都掌握了吗？

试用期时长，不能随意定！

《劳动合同法》规定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

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初次就业的工作人员与事业单位订立的聘用合同期限3年以上的，试用期为12个

月。

注意哦！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

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另外，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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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约定试用期哦

试用期要签劳动合同吗？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

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

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因此，试用期必须签订劳动合同！

别签！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

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竞业限制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

约金。

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

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服务期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

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单独的试用期合

同，

能签吗？

入职都要签竞业限制和培训服务期协议

吗？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试用期可以少发工资吗？

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并不得低于用人单

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试用期转正后再缴社保费吗？

《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

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这是具有法律强制

规定的。

因此，即使是在试用期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也不能不缴社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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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应何时告知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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